
不远，则惩罚性薪金制度对其收入的影响并不很大。因此，

这种惩罚性薪金制度能够有力地推动销售人员努力完成其

销售定额。
史密斯公司实施了新的薪金制度后，有效地缩短了销

售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促成了销售人员间的良性竞争，对

其销售预算的完成和销售业务的拓展起到了良好的激励作

用。首先，业绩良好的销售人员的收入比以前减少了，为了

维持其原先的收入水平，他们不得不挖掘潜力，努力工作。
当然，为了不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公司在设定销售定额时基

本上保证了20% 的销售人员仍能获得超额奖金。其次，对大

多数销售人员来说，他们的收入提高了，完成或基本完成销

售定额成了他们努力的目标。公司销售人员的流动性大为

降低，从而大大地降低了招聘与培训新销售人员的成本。第

三，“销售竞赛”加强了销售人员的危机感和竞争意识，惩罚

性薪金制度是新的薪金制度能够有效运行的有力保障。于

是，虽然公司的销售人员薪金开支增加了，但由此带来的销

售额的增长和销售工作效率的提高更为可观。

二、分析与思考

史密斯公司前后所采用的销售人员薪金制度有其不同

的适用条件，企业要依自身不同的销售业务特点加以选择。

对于销售业务周期短、销售人员聘用及培训成本低 、成本主

要由销售费用构成的行业，例如保险业，完全 可以采用低底

薪高提成的薪金制度。对于销售业务周期长，要求销售队伍

有较高稳定性的行业，例如家用电器、机械等行业 ，则可以

考虑采用史密斯公司改革后的薪金制度。

在实施新的薪金制度时，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销售

预算的制定要将适应性原则和平等性原则统一 起来。总部

应根据各地区市场预测和历年销售的实际情况确定销售预

算，满足适应性；各地区销售经理设定该地区销售定额时，

则应平等对待每一位销售人员，对其下达统一的销售定额，

以促进销售人员的竞争，真正发挥薪金制度的激励效果。第

二，销售定额的确定应遵循激励性原则。过低的销售定额使

得销售人员不经努力就可完成，会失去其考核的激励作用；

过高的销售定额又会使大部分销售人员因完不成定额而联

合抵制销售预算，同时造成最后两名销售人员收入过低而

不能安心工作，从而无法真正解决新的薪金制度所期望解

决的问题。我们认为，销售定额要使10-20% 的销售人员可

以获得超额奖金；70-80% 的销售人员经过努力可以完成；

其余的人员虽不能完成，但其业绩也与销售定额较为接近。

因为激励性手段比惩罚性手段更易为广大职工所接受。

史密斯公司的做法，给我们带来了如下的启示：

1、费用控制也要讲效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低

成本”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竞争优势。但这种优势的取得必须

从企业价值分析的角度来进行，明确成本发生的目的是为

企业带来效益，不能一味强调费用控制而影响了企业经营

活动高效有序地进行。因此，企业在制定费用预算之前，务

必要从费用发生的经济价值的角度出发，开展“成本—效益

分析”，避免“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2、销售预算是提高企业绩效的重要手段。史密斯公司

新的销售人员薪金制度是在其销售预算的基础上推行的。

在此之前，公司销售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销售人员的自觉努

力，业务波动性较大。销售预算实施之后，增强了企业内部

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使销售机构的工作服从于企业整体经

营战略的需要。此外，将销售预算确定的销售定额与销售人

员的业绩考评结合起来，激励其努力研究市场 、开拓业务 ，

变对销售人员的被动依赖为主动管理，有力地提高了企业

的经营绩效。因此，一 套建立在销售预算基础上并切实执行

的全面预算制度，是企业经营成功的重要保证。
（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会计 系）

责任编辑  袁蓉丽

建议·动态关于 上市公司 利润 分配的 一个特殊问 题的 意 见
蒋海华

在贯彻执行财政部财会字〔1999〕35 号文件时，一些

股份有限公 司 可能会因四 项资产减值 准备的会计政 策 变

更追溯调整而导致以 前年度未分配利润出现红字。一个很

普遍的例 子就是，假定上 市公 司以 前年度未计提四 项 准备

或只 按 照财务制度规 定计提坏账准备，而历 年又 无 结余的

未分配利润，1999 年实行计提四 项 准备并追溯调整，未分

配利润期初数即会出现红字。未分配利润 出现红字的原因

在于以 前年度利润超分配，即超分配现金股利、超分配 股

票股利或超提 法定盈余公 积、法定公 益金、任 意盈余公 积，

或兼而有之。对于超提的法定盈余公积 、法定公益金、任意

盈余公 积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 策、会计估计 变

更和会计差错更正》及 35 号文的要求，可将超提部分如 数

冲回 ，但 对于超分的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因该经济业务

一旦发生即具 有一定的不可逆转性，并且这种超分是由国

家有关规定的滞后 出 台造成的 ，所以 ，笔者认 为 对此 可不

作会计处理 ，仍将红 字保 留在以 前年度未分配 利润项 目

中，但 须在会计报表附 注中作披露。当 然，上市公 司董事会

在制定本年度利 润预 分方案时，必 须考虑这一因素，在弥

补 完以 前年度 累计 亏损后 ，才能 分配 ，这是《企 业财务通

则》和《公 司 法》的要求。

（作者单位：浙江广厦集团公司财务管理总部）

责任编辑  温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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